
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根据《关于做好“涉企行政检查公示专栏”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对涉企行政检查进行了梳理，现将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公示如下：
一、行政检查主体：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二、行政检查对象：建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燃气企业、物业企业、供水企业
三、涉企行政检查主要事项
1、对城镇燃气行业工作的行政检查
2、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行政检查
3、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检查
4、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5、对建筑市场行为的行政检查
6、对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的行政检查
7、对城市供水活动的行政检查
四、检查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3、 《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
4、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5、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6、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7、 《山西省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8、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9、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10、 《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11、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2、 《山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13、 《城市供水条例》
五、行政检查要求
（一）依法依程序检查。执法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现场执法职权，切实履行执法职责，并依照法定职权开展执法工作。
（二）行政执法检查采取抽查和日常监管方式进行检查。
[bookmark: _GoBack]（三）严格按照行政检查计划要求予以落实，并遵守有关廉政纪律，公正、公开、公平执法，虚心接受执法对象的监督。


     
